108年度新北市文化資產營運保存及推廣補助案 徵件公告
1、 計畫緣起：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本市法定有形文化資產所有權人及管理使用單位對本市文化資產善盡妥善管理維護，增加民眾對本市文化資產之認同感，特訂定本計畫。
2、 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北市文化資產營運保存及推廣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3、 申請資格：凡經本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指定或登錄文化資產之所有權人。
4、 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108年3月15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一律不受理亦不退件）。
5、 申請方式：
(一)郵寄：需以掛號逕寄至「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8樓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請於信封上註明「108年度新北市文化資產營運保存及推廣計畫補助案」」字樣。
(二)親自送件：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前，親送至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8樓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6、 申請計畫經本局複審完畢後，申請補助結果，由本局以書面通知申請者。
7、 申請者應檢具：申請函、詳細計畫書、補助經費申請表、申請本府補助款聲明書、個人身份證影本或團體登記立案證書影本、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個人或團體對本市文化資產營運、保存及推廣等資歷證明文件，及最近1年內重要相關活動資料影本，共1式10份。所送資料不論補助與否，概不退件。
8、 審查程序：

(一)初審：由本局辦理資格審查，資料短缺或不符者，須於本局通知後7日內(含)補件，逾期未補正者，資格不符，不予審查。

(二)複審：通過初審之申請案件，將由本局依提案計畫書內容進行審查，審查項目如下：
1.申請者執行計畫與實踐創新力。

2.計畫內容。
3.辦理文化資產營運、保存及推廣資歷。

4.計畫所列之經費。
申請者須於本局審查會議中進行5分鐘簡報，簡報分數將列入審查成績計算。審查會議日期另行通知。
9、 本案總補助經費為新臺幣60萬元整，每案補助經費上限新臺幣20萬元整，本局得視最終審查結果，調整補助名額與經費。
10、 獲補助者應於108年10月31日前依規定將計畫內容執行完畢，並於執行完畢後1個月內，檢具原始憑證、經費結算表、領據、補助款聲明書、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
11、 檢附補助作業要點、經費申請表、計畫書參考格式、補助款聲明書、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各1份。相關表格請逕上本局網站下載（網址：http://www.culture.ntpc.gov.tw/公告）。

